
版號：297LQ05082025表99-3-1(112年度)綜稅捐贈扣除細項件數金額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

採捐贈扣除納稅單位 採捐贈扣除綜合所得總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件數 金額

一般捐贈對政府之捐贈(含國防、勞軍、古蹟)

以土地對政府之捐贈 土地以外之實物 現金 實物現金

件數 金額

合計
依

私立學校法
規定之捐贈分位別

第1分位 41526 0.00 0.05 4.50 0.01 0.020.00101.17 0.03 98.81 0.09 0.1214739197 4.99 1.43 0.32

第2分位 41526 0.00 0.11 4.18 0.01 0.020.00102.08 0.09 98.60 0.20 0.1931137764 4.56 1.78 0.13

第3分位 41526 0.08 0.07 4.02 0.01 0.030.00102.83 0.08 98.42 0.25 0.2144045632 4.45 2.23 0.13

第4分位 41526 0.00 0.05 3.61 0.01 0.020.00103.18 0.08 98.53 0.27 0.2457589590 3.87 2.30 0.10

第5分位 41526 0.00 0.03 3.28 0.01 0.020.01104.07 0.11 98.39 0.35 0.3073445638 3.53 2.61 0.10

第6分位 41526 0.00 0.03 2.94 0.01 0.020.00104.90 0.12 98.34 0.41 0.3992220947 3.17 3.00 0.07

第7分位 41526 0.00 0.04 2.72 0.01 0.020.00105.96 0.14 98.15 0.45 0.44116608945 2.96 3.49 0.09

第8分位 41526 0.00 0.03 2.45 0.01 0.020.00107.25 0.17 98.17 0.59 0.53152482226 2.70 3.86 0.11

第9分位 41526 0.00 0.04 2.29 0.01 0.030.01108.66 0.20 98.07 0.59 0.72214656247 2.54 4.33 0.10

第10分位 41525 0.00 0.07 2.54 0.02 0.090.01113.67 0.42 97.67 0.91 1.10437321485 3.11 6.68 0.34

合    計 415259 0.00 0.05 2.74 0.02 0.040.01105.38 0.14 98.31 0.41 0.421234247671 3.12 3.17 0.19

一、說明：依私立學校法規定之捐贈納入一般捐贈。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版號：297LQ05082025表99-3-1(112年度)綜稅捐贈扣除細項件數金額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 依總統副總統選罷法

金額件數 件數 金額

候選人之競選經費依政治獻金法之捐贈

金額

對政治團體

金額件數 件數 件數

對擬參選人對政黨

金額

分位別

第1分位 0.00 0.000.00 0.000.09 0.000.020.01 0.070.59

第2分位 0.01 0.000.00 0.000.12 0.000.030.01 0.081.06

第3分位 0.02 0.000.01 0.000.20 0.000.030.01 0.081.38

第4分位 0.01 0.000.00 0.000.18 0.000.050.01 0.081.52

第5分位 0.02 0.000.01 0.000.30 0.000.050.01 0.071.93

第6分位 0.01 0.000.00 0.000.32 0.000.060.01 0.072.25

第7分位 0.02 0.000.00 0.000.36 0.000.090.01 0.062.80

第8分位 0.05 0.000.00 0.000.40 0.000.070.01 0.063.41

第9分位 0.03 0.000.00 0.000.38 0.000.120.00 0.064.22

第10分位 0.05 0.000.00 0.000.55 0.000.130.00 0.056.14

合    計 0.02 0.000.00 0.000.29 0.000.070.01 0.062.53

一、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